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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改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 
 

深圳市明華澳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

宣佈，自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八日起，本公司之香港主要營業地點已更改為︰ 

 

香港九龍尖沙咀柯士甸路7-9號煥利商業大廈9樓913室。 

 

聯繫電話及傳真號碼和公司網站保持不變。 

 

本公佈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，概以英文版本作準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 

深圳市明華澳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主席   

張韜   

 

中國深圳，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八日 

 
* 僅供識別   
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張韜先生、郎宇先生及劉劍鋒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周梁昊先生；
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于秀陽先生、劉樹人先生及魏巍先生。 

 

本公佈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GEM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
本公司之資料。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內容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，並在作出一
切合理查詢後確認，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，本公佈所載之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
準確及完整，且無誤導或欺詐成份，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本公佈所載任
何陳述或本公佈產生誤導。  

 

本公佈將於其刊發日期起計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網站www.hkgem.com內「最

新公司公告」一頁內最少保存七日。 

http://www.hkgem.com/

